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

修正總說明 

現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以下簡稱本

準則）係於一百零一年九月十日修正發布。茲因部分直轄市、縣（市）

政府反映不同運動種類賽事多寡有異，不同教育階段之訓練目標亦有不

同，而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教練)服務之學校資源條件不同，指

導之團隊或已屬精英團隊，或為新成立團隊尚在起步階段，故績效評量

機制應賦予因地制宜之彈性，爰修正本準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國民體育法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修正增列教練任用滿三年之

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依國民體育法第十三條第七項規定，刪除有關專科以上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之組成、委員產生方式、

任期及其運作等事項，由各校訂定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評委會之任務。（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定明評委會之召集人為應由學校主管機關首長或專科以上學校校長

擔任之，並刪除置副主任委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修正評委會每學期召開會議次數之規定及評委會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定明評委會為教練解聘、不續聘之決議前，應給予教練陳述意見之

機會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修正評委會之委員迴避與保密事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八、考量不同運動種類賽事多寡有異及各教育階段訓練目標不同，為避

免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教練績效評量偏重選手比賽成績，

爰修正附表所定評量類別、配分比率及其評量要項，基準則由評委

會訂之；另增列辦理巡迴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其評量依附表規

定辦理，惟配分比率則得由評委會定之；又本條之修正，影響教練

之權益且考量修正後之績效評量機制亦宜賦予評委會因應時間，爰

定明自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條） 

九、考量因執行上無論是訓練或指導績效皆偏重以比賽成績進行計算，

與行政機關推動學校教練政策有落差，且不同運動種類屬性、教育



階段賦予任務與功能宜作不同計算方式，並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之

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國民體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三條第七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國民體

育法第十三條第七項規

定訂定之。 

增列國民體育法(以下簡

稱本法)之簡稱規定。 

第二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

七項所稱專任運動教練

（以下簡稱教練）任用滿

三年，指各級學校教練任

用滿三個成績考核學年

度。 

前項成績考核，不包

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聘任管理辦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所定之另予成

績考核。 

  第一項教練經轉換

學校者，其成績考核學年

度應合併計算。 

 

第二條  （刪除）。 

 

 

第十條  教練每服務滿三

年，應依國民體育法第十

三條第七項規定接受績

效評量；經轉換學校者，

其服務期限應合併計算。 

 

 

 

 

一、 九十七年四月二日訂

定發布之第二條為

「本準則所稱各級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以

下簡稱教練），指依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聘任管理辦法第二

條規定審定合格，並

取得教練證，由各級

學校聘任專門從事運

動團隊之訓練或比賽

指導，非屬教師身分

之專業人員」，考量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以下簡稱教練)之

定義，於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

辦法第二條業有明

文，爰於一百零一年

十一月九日修正發布

時予以刪除，惟依法

制體例仍保留條次。 

二、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七

項規定「專任運動教

練任用滿三年，經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

委員會評量其服務成

績不通過者，不予續

聘。」，教練任用每



滿三年應接受績效評

量，考量各級學校聘

任教練之起聘點不盡

相同，例如配合學年

制於二月一日、八月

一日起聘或於年度間

起聘，為使服務滿三

年之計算方式並有明

確一致之作法，並為

配合教練指導運動選

手之畢業生與指導績

效時間更為充裕，參

考同為教育人員之教

師，辦理教師甄選

時，其多數依每年八

月一日作為甄選分發

之起始點，爰明定以

每年八月一日作為起

始點，即採每滿三個

學年度且接受完整之

年度成績考核作為計

算方式（不包括另予

成 績 考 核 之 學 年

度），爰增列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 

三、 配合增列第一項明定

教練任用每滿三年之

定義，爰將現行條文

第十條前段予以刪

除，並將現行條文第

十條後段移列為本條

第三項；其餘酌作文

字修正。 

第三條  為辦理教練之績

效評量，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之學校主管機關及專

科以上學校應設專任運

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

第三條  為辦理各級學校

教練之績效評量，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專科

以上學校應設專任運動

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

一、為符合本法第十三條

第七項規定「績效評

量委員會之組成及審

核相關規定，由教育

部定之。」之授權範



（以下簡稱評委會）。 

教練轉換學校者，其

績效評量由現任服務學

校之該管評委會，依其規

定辦理。 

下簡稱評委會）。 

     專科以上學校評委會

之組成、委員產生方式、

任期及其運作等事項之

規定，由各校定之。 

 

 

 

圍及立法意旨，且教

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之

組成等事項尚非屬大

學自治範疇，爰修正

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之學校主管機關及

專科以上學校應設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委

員會（以下簡稱評委

會），現行第二項並配

合予以刪除。 

二、教練經轉換同一直轄

市、縣（市）之學校

或不同直轄市、縣

（市）之學校，其服

務年資應合併計算，

考量教練轉換至新任

服務學校，其服務情

形一併轉至新任服務

學校，並由新任服務

學校辦理績效評量，

現任服務學校為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者，由

現任服務學校之學校

主管機關所設之評委 

會辦理；現任服務學

校為專科以上學校

者，由學校所設之評

委會辦理，爰增列第

二項明定之。 

第四條  評委會之任務如

下： 

一、訂定有關教練績效評

量之作業程序。 

二、依本準則擬訂有關教

練績效評量之基準。 

三、評量有關教練之訓

練、指導、專項運動

第四條  評委會之任務如

下： 

一、訂定有關教練績效評

量之作業程序及時

程。 

二、依本準則訂定有關教

練績效評量之基準。 

三、評量有關教練之訓練

一、考量辦理教練績效評

量之作業程序，已包

括辦理作業之程序、

時程等事項在內，爰

刪除現行第一款所定

時程規定。 

二、修正第二款，因評委

會係屬內部任務編組



推廣績效及服務成

績。 

四、其他有關教練評量事

項之審議。 

 

或指導績效。 

四、其他有關教練評量事

項之審議。 

 

 

性質，未具有核定權

限，僅具有擬訂教練

績效評量基準草案

（包括不通過之基

準）之權限，爰將現

行第二款所定「訂定」

修正為「擬訂」。 

三、鑒於教練之訓練、指

導及專項運動推廣績

效已包括於各級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

理辦法第十五條工作

職責及第二十條教練

之成績考核內，且教

練之設置意旨，旨在

培育優秀運動人才，

尤其服務於國民中、

小學階段，更應扮演

協助推廣所屬運動種

類，發掘潛力優秀運

動人才與廣植運動人

口，爰修正第三款，

增列評量教練之專項

運動推廣績效為評委

會任務之一，教練應

依其授證運動種類履

行規定推廣職責，另

於修正條文第十條並

配合修正第一項及增

列第二項明定評量類

別、配分比率及其評

量要項依附表規定辦

理。 

四、第四款未修正。 

第五條  評委會置委員十

一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學校主管機

關首長或專科以上學校

第五條  評委會置委員十

一人至十五人，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或學校之首

長或首長指定一人為主

一、 修正第一項，明定評

委會之召集人應為當

然委員，其餘委員並

由召集人聘 (派 )兼



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

任之；其餘委員，由召集

人就具有體育專長及相

關實務或學術經驗之專

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聘（派）兼之；任一性別

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前 項 委 員 任 期 三

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

於聘任期間出缺時，應予

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日為止。 

       

任委員，綜理會務並擔任

會議主席；副主任委員一

人，襄理會務，由主任委

員指定之。其餘委員由主

任委員遴聘具有體育專

長及相關實務或學術經

驗之專家學者、社會公正

人士擔任；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 

  前項委員之任期三

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

於任期間出缺時，應予補

聘，其任期至當期屆滿為

止。 

之；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評委會每學期至

少應召開會議一次。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之。 

 

第六條  評委會以每學期

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主任委員

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為主持；主

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同

時無法出席時，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為之。 

一、考量評委會運作情

形，應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其包括

召開臨時會議在內，

爰修正第一項刪除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之

規定。 

二、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七

項規定專任教練任用

滿三年，經專任運動

教練績效評量評委會

評量其服務成績不通

過者，不予續聘，為

期慎重，應由召集人

（即首長、校長或其

指定之人）擔任主

席，如召集人未克主

持會議，應由其指定

委員一人擔任之，爰

修正第二項予以明

定。 

 

 



第七條  評委會會議應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但教練績效評量服務

成績之決議，應有全體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 

      評委會開會時，委員

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評委會為第一項決

議時，依第九條規定應迴

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

員人數。 

第七條  評委會之召開，應

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但有關教練績效

評量服務成績之決議，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

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評委會開會時，委員

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評委會為第一項決

議時，依第九條規定應迴

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

員人數。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八條  評委會進行審議

時，得邀請受評量教練、

關係人、學者專家、受評

量人服務學校或有關機

關指派人員到會說明。 

      績效評量案件有實

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評

委會決議，推派委員三人

以上進行現場訪視後，於

會議時提出報告。 

      評委會為教練績效

評量服務成績不通過之

決議前，應給予當事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 

 

第八條  評委會進行審議

時，得邀請受評量人、關

係人、學者專家、受評量

人服務學校或有關機關

指派人員到會說明。 

      績效評量案件有實

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評

委會決議，推派委員代表

為之，並於會議時報告。 

一、第一項，將所定「受

評量人」修正為「受

評量教練」。 

二、評委會召開審議會

時，認有瞭解受評量

教練績效執行情形及

學校輔導情形等必要

情事，得進行訪視，

為期慎重，爰修正第

二項，明定評委會得

決議推派委員三人以

上進行現場訪視並提

出報告。 

三、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七

項規定「專任運動教

練任用滿三年，經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

委員會評量其服務成

績不通過者，不予續

聘。」，復參考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

任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第五項規定，評委會



為教練解聘或不續聘

之決議前，應給予教

練陳述意見之機會，

爰增列第三項。 

第九條  評委會委員之迴

避，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三

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

定，並不得與受評量教練

及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

之接觸。 

      評委會委員對評量 

事件之審議及相關事

項，應予保密。 

第九條  評委會委員之迴

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

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

定。 

      委員於績效評量程

序中，除經評委會決議

外，不得與受評量人、代

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

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評委會對於評量經

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

外嚴守秘密。 

一、修正第一項，由現行

第一項及第二項整併

移列，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修正第二項，由現行

第三項移列，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條  評委會應依學校

教育階段之訓練目標、運

動種類項目，及運動團隊

之發展條件等因素，擬訂

教練績效評量基準；其評

量類別及配分比率，規定

如下： 

一、訓練指導績效： 

 （一）國民小學：百

分之三十五。 

 （二）國民中學：百

分之五十。 

 （三）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百分之

六十五。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 

 （一）國民小學：百

分之五十。 

 （二）國民中學：百

分之三十五。 

 （三）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百分之

第十一條  評委會應依附

表之評量指標，辦理教練

績效評量；其評量類別及

配分比率，規定如下：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占

百分之八十。 

二、年度成績考核，占 

    百分之二十。 

    教練績效評量不通

過之基準，由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及專科以上學

校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為避免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教育階段之教

練績效評量偏重選手

比賽成績，且考量不

同運動種類賽事多寡

有異，不同學校教育

階段之訓練目標亦有

不同，且教練執服務

之學校資源條件不

同，指導之團隊或已

屬精英團隊，或為新

成立團隊尚在起步，

為賦予因地制宜之彈

性，爰修正第一項規

定。 

三、為教練培育優秀運動

人才，尤其服務於國

民中、小學階段，更

應扮演協助推廣所屬

運動種類，發掘潛力

優秀運動人才與廣植



二十。 

三、年度成績考核：百分

之十五。 

前項評量類別、配分

比率及其評量要項，規定

如附表。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

五項規定增聘教練之績

效評量，其配分比率由評

委會擬訂，不受前項規定

之限制。 

前三項規定，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

日施行。 

運動人口，爰修正第

一項，增列第二款專

項運動推廣績效。 

四、增列第二項，明定評

量類別、配分比率及

其評量要項規定如附

表。 

五、增列第三項，鑒於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五項

及教育部補助補助地

方政府主管之各級學

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

巡迴服務實施要點進

用之專任運動教練，

其職責與一般專任運

動教練不盡相同，辦

理巡迴專任運動教練

績效評量之類別仍依

第二項附表規定辦

理，惟其與學校聘任

之專任運動教練之績

效評量所著重之實質

目標、賦予功能有所

不同，配分比率宜另

定之，爰明定其配分

比率由評委會擬訂。 

六、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年

度成績考核，依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

任管理辦法第二十條

規定，由教練評審委

員會辦理，非屬本準

則之評委會權責，評

委會僅係採用教練三

個服務年度之年度成

績考核之成績，帄均

後作為績效評量之一

部分。 



七、為利實務運作之需，

且考量修正後之績效

評量機制亦宜賦予評

委會因應時間，爰增

列第四項，明定前三

項規定自一百零六年

八月一日施行。 

八、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已明定教練績效評量

之有關基準(包括不

通過之基準)由評委

會擬訂，現行條文第

十一條第二項已無規

定之必要，爰予以刪

除。 

 第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訓練或指導績效積

分，依教練訓練或指導之

選手參加下列比賽獲

獎，並檢具證明文件者計

算之： 

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教

練： 

（一）國際正式比賽。 

（二）國內正式比賽。 

（三）直轄市、縣（市）

正式比賽。 

二、國民中學教練：選手

參 加 下 列 比 賽 獲

獎，或銜續於高級中

等學校繼續接受訓

練，著有績效者： 

（一）國際正式比賽。 

（二）國內正式比賽。 

（三）直轄市、縣（市）

正式比賽。 

三、國民小學教練：選手

參 加 下 列 比 賽 獲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第一項，因執行

上無論是訓練或指導

績效皆偏重以比賽成

績進行計算，與教育

部推動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政策有落差，且

考量不同運動種類屬

性、教育階段賦予任

務與功能宜作不同計

算方式，爰予以刪除。 

三、現行第二項所定事

項，配合修正條文第

十條增列第三項規

定，本項無規定必

要，爰予以刪除。 

四、現行第三項後段規定

移列附表之說明欄。 

 



獎，或銜續於國民中

學繼續接受訓練，著

有績效者： 

（一）國際正式比賽。 

（二）國內正式比賽。 

（三）直轄市、縣（市）

正式比賽，且參

賽學校達六校

以上。 

前項給分項目，由評

委會依附表所列認可之。 

前項給分項目，列計為

績效積分者，以一次為

限。同一選手參加國際正

式比賽獲獎，其給分項目

依前項規定得列計為教

練或指導績效積分者，其

各階段之培訓教練均得

列計。 

 第十三條  評委會對於教

練之訓練或指導績效評

量積分應依下列方式採

計： 

一、團體運動種類同一團

隊之績效或個人運

動種類同一選手之

績效，於教練接受評

量期間內，以最高一

次給分基準核計之。 

二、個人運動種類同一選

手依競賽規程同時

參加個人賽及團體

賽獲獎者，擇一採

計。 

三、個人運動種類不同選

手之績效，按第一款

給分基準累計之。 

四、團體運動種類之績

一、本條刪除。 

二、績效評量之給分項目

及通過基準由評委會

依修正條文第十條定

之，本條無規定之必

要，爰予以刪除。 

 



效，以個人運動項

目給分基準乘以一

至三倍核計之。 

五、給分基準依競賽等

級、運動種類、參賽

人數、獲獎名次分別

核計之。 

訓練或指導績效所

列之給分項目與教練專

長項目不符者，不得採

計。 

 

第十一條  教練每服務滿

三年，應於規定期限內，

將績效評量表連同相關

證明文件送服務學校；服

務學校自收受次日起，應

於一個月內完成查證，並

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評

委會。 

      評委會自收受前項

相關資料次日起，應於二

個月內完成評量作業；其

評量結果經主管機關或

專科以上學校核定後，以

書面通知服務學校及受

評量人。 

第十四條  教練每服務滿

三年，應於規定期限內，

將績效評量表連同相關

證明文件送服務學校；服

務學校自收受次日起，應

於一個月內完成查證，並

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評

委會。 

      評委會自收受前項

相關資料次日起，應於二

個月內完成評量作業，其

評量結果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或專科以上學校

核定後，以書面通知服務

學校及受評量人。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準則除另定

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五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並配合修正條

文第十條第四項另定施行

日期之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附表 

 

附表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指標 

刪除現行標題所列「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

評量指標」文字。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服務階段 

 

類別與 

配分比率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高級
中等
以上 

學校 

評量要項 

訓練指導 
績效 

35
% 

50
% 

65 
% 

1.評委會得依下列賽事或具體事蹟，訂定給分項目： 
（1）學生獲國光體育獎章。 
（2）學生參加國際正式比賽獲獎。 
（3）學生參加國家代表隊之選拔賽事或入選國家代 
     表隊之人數。 
（4）學生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 
     障礙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5）學生參加全國大專聯賽、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聯賽及全國各單項協會主辦並經教育部核定之 
     甄試資格錦標賽。 
（6）學生參加全國大專單項錦標賽、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辦之運動比賽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正式比賽獲獎者。 

（7）學生獲選進入國家代表隊或直轄市、縣（市）代
表隊（比賽獲獎者，母隊教練雖未列名秩序冊，
評委會得斟酌給分）。 

（8）教練支援國家代表隊培訓工作。 
2.評委會得視學校教育階段及團隊發展情形，就參賽及
獲獎情形分別訂定給分基準。 

3.同一學生參加國際正式比賽獲獎，列計為教練之訓練
或指導績效積分者，其各階段之培訓教練均得列計。 

4.教練執行下列工作績效卓著時，得在訓練或指導績效
百分之十範圍內專案加分： 

 （1）專業倫理、運動精神、品德教育、選手心理、選
手課業、選手生活與生涯輔導及運動傷害防護與
保健。 

 （2）教練依選手身體生理發展，輔導選手改練其他運
動種類（項目）之成效。 

5.團體運動種類計算給分或加權方式，由評委會訂定
之。 

專項運動推廣 
績效 

50
% 

35
% 

20 
% 

1.教練輔導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銜接之績效，
所占本專項運動推廣績效比率，在國民小學不得低於
40%，國民中學不得低於 35%，高級中等學校不得低
於 20%為原則。 

2.協助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支援專項運動賽會之
工作。 

3.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 
4.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且應用於訓練工作。 

 

類別  序號  給分項目  給分基準（分）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80%  

   

適  

用  

高  

級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A級（國際正式比賽獲獎者）  

1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2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95  

3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90  

4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85  

5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80  

6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75  

7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70  

8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65  

9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60  

1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國際

正式比賽  
50  

B級（國內正式比賽獲獎者）  

11  參加全國運動會獲獎者  

50-70  12  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

組、全國大專聯賽公開組、全國

大專單項錦標賽公開組、全國中

等學校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聯賽之甲組、全國各單項協

會主辦並經教育部核定符合甄

試之錦標賽最優級組、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參加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獲獎者  

13  

14  

30-50  

15  

16  

17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全國

正式比賽獲獎者  

C級（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18  
參加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

之運動比賽獲獎者  
15-30  

19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直轄

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一、考量不同運動種類賽事多寡有異，不同學校

教育階段之訓練目標亦有不同，而教練執教

之學校資源條件不同，指導之團隊或已屬精

英團隊，或為新成立團隊尚在起步；其次，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學校之專任運動教練

人事經費係由各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宜

給予其較大權限規劃辦理所屬教練之績效

評量，爰附表予以修正。 

二、評量類別及配分比率已於第十條明定之。 

 



年度成績考核 15% 
教練之成績考核，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
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並以最近三個成績考核學年度作
為受績效評量之年度成績考核計算。 

總計 100% 
 

 

 

合計：A  

適  

用  

國  

民  

中  

學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A級（國際正式比賽獲獎者）  

1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2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95  

3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90  

4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85  

5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80  

6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75  

7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70  

8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65  

9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60  

1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國際

正式比賽  
50  

B級（國內正式比賽獲獎者）  

11  參加全國運動會獲獎者  

50-70  

12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

中等學校運動會聯賽甲組獲獎

者  

13  

參加全國各單項協會主辦並經

教育部核定符合甄試之錦標賽

最優級組獲獎者  

14  參加全民運動會獲獎者  

30-50  

15  
參加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獲獎

者  

16  
參加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獲獎

者  

17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全國

正式比賽獲獎者  

C級（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18  
參加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

之運動比賽獲獎者  
20-40  

19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直轄

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其他（銜續績效）  



20  

訓練或指導之選手銜續於高級

中等學校繼續接受訓練著有績

效者  

10-20  

合計：A  

適  

用  

國  

民  

小  

學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A級（國際正式比賽獲獎者）  

1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2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95  

3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90  

4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85  

5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80  

6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75  

7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70  

8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65  

9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60  

1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國際

正式比賽  
50  

B級（國內正式比賽獲獎者）  

11  
參加全國單項運動協會錦標賽

獲獎者  
50-70  

C級（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12  

參加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

且參賽學校達六校以上之運動

比賽獲獎者  30-50  

13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直轄

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其他（銜續績效）  

14  
訓練或指導之選手銜續於國民

中學繼續接受訓練著有績效者  
20-30  

合計：A  

年  

度  

成  

績  

考  

核  

20%  

1  

品德：  

(１) 遵守學校紀律及教育人員

相關法規規定  

(２) 校內外行為之表現  

(３) 營造團隊氣氛  

(４) 待人處事與選手及家長之

認同度  

(５) 言行操守  

15  



2  

服務：  

(１) 推動及發展學校運動培訓  

(２) 規劃辦理並執行非上課期

間之訓練事項  

(３) 輔導選手生活教育  

40  

3  

專業知能：  

(１) 參與之進修時數  

(２) 發表與教練知能有關之論

著  

(３) 參加與運動教練有關之研

討會或研習會  

(４) 參加各單項協會所舉辦之

各級教練講習  

15  

4  

行政配合：  

(１) 配合學校推動運動訓練業

務及相關活動  

(２) 接受學校指派協助地方運

動訓練及發展事項  

(３) 支援學校運動選手培訓之

行政業務  

15  

5  

獎懲及勤惰：  

(１) 懲處紀錄  

(２) 服勤紀錄  

15  

合計：B  

總計：A＋B  
 

 

 


